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查，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经认真审阅相关人员的履历等资料，本次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

履行职责相应的任职条件，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专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

位的职责要求，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综上，我们同意聘任章竹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国莲女士、鲁世民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林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梁钰琪女士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审议该

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将进一步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信

心，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3、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

资金等情况，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影响到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

有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马可一                 孙明成                 彭华新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